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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
《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的通知

（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５日（８４）法办字第１１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海事法院：

现将《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发给你们，请在审理民事案件和经济纠纷案件中试行。在试行中有何问题和意见，请及时报告我院。

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

（１９８４年８月３０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２０３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和经济纠纷诉讼，应当依照本办法向人民法院交纳下列诉讼费用：

（一）案件受理费

离婚案件每件收十元至五十元，其涉及财产分割的，不另收费。其他非财产案件每件收五元至二十元。

财产案件按照争议财产的价额或金额收费。不满千元的，每件收三十元；超过一千元至五万元的，其超过部分按１％收费；超过五万元至五十万元的，其超过部分按０．６％收费；超过五十万元至一百万元的，其超过部分按０．３％收费；超过一百万元至五百万元的，其超过部分按０．２％收费；超过五百万元的，其超过部分均按０．１％收费。

（二）财产案件的当事人应当支付鉴定费、勘验费、公告费、证人的误工补贴和旅车费，以及人民法院认为应由当事人负担的其它诉讼费用。

当事人依法申请复制本案庭审材料和法律文书的，其费用由申请人负担。

第三条 案件受理费由原告预交。

财产案件受理费，按起诉的请求数额计算，请求数额与实际不符的，由人民法院核定。

第四条 人民法院决定受理案件时，应当通知原告在七日内预交案件受理费。除当事人有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况外，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放弃诉讼处理。涉外案件预交受理费的时间可以酌情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两个月。

第五条 上诉案件受理费与第一审的标准相同，由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预交。

第六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移送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将预收的案件受理费一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第七条 案件审理终结，诉讼费用由败诉的当事人负担。当事人部分败诉部分胜诉的，由人民法院决定双方分担。

共同诉讼的当事人败诉时，由人民法院根据他们的人数和他们各自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诉讼费用的分担。其中如有专为自己利益的诉讼行为所支出的费用，由该当事人负担。

离婚案件诉讼费用的负担，由人民法院根据案情和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决定。

由于当事人不正当的诉讼行为所支出的费用，由该当事人负担。

第八条 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诉讼费用的负担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

第九条 撤诉的案件，受理费和财产案件的其他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

第十条 下列案件免交诉讼费用：

（一）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和劳动报酬的案件；

（二）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审理的选民名单案件、宣告失踪人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行为能力案件和认定财产无主案件；

（三）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提审的案件；

（四）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免交诉讼费用的案件。

第十一条 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所实际支出的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负担。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其他法律文书（包括仲裁机构的裁决、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和行政机关依据行政法规作出的决定）的，申请人应当预交申请执行费十元至五十元。执行标的之金额或价额在五万元以上的，申请执行费按千分之一预交。执行完毕，申请执行费用和实际支出的执行费用，一并由被申请人负担。

第十二条 自然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申请缓交、减交或免交的，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

第十三条 当事人不得单独就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提起上诉。

第十四条 涉外案件的诉讼费用，适用本办法。但外国法院对我国公民、企业和组织的诉讼费用负担，与其本国公民、企业和组织不同等对待的，人民法院按对等原则对待。

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人民法院进行诉讼，应当对诉讼费用提供担保。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１９８５年１月１日起在各级人民法院试行。

凡在本办法试行之日以前立案受理的未结民事案件和经济纠纷案件，仍按当地原来规定的办法办理。

©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HYPERLINK "http://open.pkulaw.com/helps/69.html" 法宝V6有何新特色？
	 / 
	下载日期：2026/4/4



